


发包人 (甲方):原阳县住房建设和城市管理局

设计人 (乙方):河南建工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其它

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原阳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2021⒛ 35年)编

制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原阳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202⒈⒛35年 )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规划设计内容

原阳县住房建设和城市管理局 (甲方)委托河南建工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乙方)编制原阳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2021⒛ 35年)编制项目。

规划范围为原阳县行政区全域 (不含平原示范区),包括 2个街道 ,7镇 4乡 。

第二条 具体技术要求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符合国家法规和文件中关于专项规

划内容和深度要求,且符合甲方要求。

第三条 甲方应提供的资料

1.《原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⒛ 35年 )》 、原阳县十四五规划、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库、十四五

道路交通规划、原阳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资料。

第四条 乙方向甲方交付的规划编制文件、份数

序号 规划编制文件名称 份数 有关事宜

1

专项规划成果包括 :

文本、图件和说明书 ;

6份 (包含 :电子各

份文件光盘 1份 )

其中文本为 doc格式文

件,图件为 洳g及 jpg格

式文件



第五条 项目负责人、规划编制周期

项目负责人: 李朋  。

合同签订后 60个 日历天内完成规划规划编制成果。若因甲方原因造成延误 ,

贝刂日寸间顺延。

第六条 验收、评价方法

规划设计成果应符合规划设计相关规范要求,通过原阳县住房建设和城市管

理局组织专家评审并通过。

第七条 甲方权利、义务

1、 享有规划设计技术成果所有权。

2、 甲方应按第九条的约定支付乙方设计费用。

3、 合同履行时间的变更应提前 10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茌、及时提供有关资料 ,并对资料的可靠性负责。如因有关资料的拖期,而造

成乙方窝工、返工,交付成果日期后延。

第八条 乙方权利、义务

1、 享有规划设计成果的技术所有权。

2、 合同签订后 ,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工作。

3、 按合同规定时间和要求向甲方提供设计文件。

全、维护甲方的成果所有权 ,设计文件、图纸、资料等成果 ,不得擅自以任何

方式提供给第三方使用。

5、 积极为甲方服务,可提供与规划相关的技术咨询。

第九条 规划设计收费及支付方式

1、 规划设计费用

根据中标通知书, 《原阳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202⒈⒛35年 )》

编制项目,设计费共计 :人民币大写 :柒拾万零贰仟陆佰元整 刂、写: ￥702600.00

唰
戚
酬



兀 o

2、 支付方式及时限

1、 支付节点

(1)签订合同后十日内乙方开始入场调研前,甲方支付设计费总额的⒛%,
作为预付款 ,人民币大写: 壹拾肆万零伍佰贰拾元整 刂、写 :￥ 1砼05⒛。00元  ;
(2)乙方完成初步成果后 ,甲方支付设计费总额的 40%,人民币大写: 贰拾
捌万壹仟零肆拾元整 刂、写: ￥ 281040.00元 ;

(3)乙方完成评审成果,专家评审通过后,甲方支付设计费总额的 30%,人
民币大写: 贰拾壹万零柒佰捌拾元整 刂、写: ￥210780.00元 ;

(砼 )乙方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完成规划成果,数据入库前,甲方支付设计
费总额的 10%,人民币大写: 柒万零贰佰陆拾元整 刂̀写 : ￥ 70260.00元 ;

2、 合同生效后 ,甲方因故要求停止设计时,应及时用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应

立即停止设计 ,甲方已付的预付款不予偿还 ,预付款不足设计进度部分 ,按已完

成的设计实际进度补交费用。

3、 因乙方原因中途停止设计或解除合同时,应退还甲方的项目预付款 ,并承

担合同违约金,合同违约金按项目总收费的 10%取。

4、 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 ,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协商解决,解决

不成时,双方当事人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合同的终止和解除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合同终止 :

1、 合同期满 ,甲方收到最终技术成果,且乙方收到全额劳动报酬。

2、 甲、乙双方就解除本协议协商一致的。

第十一条 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和规划设计成果承担保密责任 ,甲方按国家相关保密

规定使用规划设计成果。

第十二条 其它事宜

1、 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当事人协商或以补充条款为准。

2、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后立即生效。




